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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5          股票简称：新疆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22-083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收购石河子市丝路天杨预拌砼有限公司 51%

股权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26日披露了临 2022-080号《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子公司收购石河子市丝路天杨预拌砼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现就标

的公司石河子市丝路天杨预拌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丝路天杨”）资产评估等情况

补充公告如下： 

一、资产评估情况 

新疆天合意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合意达“）委托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开展协议转让所涉资产评估工作，以 2022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拟协议转让行

为所涉及的丝路天杨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开元评报字[2022]0793号

《新疆天合意达投资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石河子市丝路天杨预拌砼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评估方法：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结果作为

本次评估结论。 

（二）评估结论及变动原因分析 

1、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评估结果  

丝路天杨的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3,068.08万元，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增值157.28万元，增值率为5.40%。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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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5,094.59 5,094.59 - - 

2 非流动资产 957.81 1,115.09 157.28 16.42 

3 固定资产 897.15 1,054.43 157.28 17.53 

4 在建工程 16.07 16.07 - - 

5 长期待摊费用 17.69 17.69 - - 

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90 26.90 - - 

7 资产总计 6,052.40 6,209.68 157.28 2.60 

8 流动负债 3,141.60 3,141.60 - - 

9 负债合计 3,141.60 3,141.60 - - 

1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910.80 3,068.08 157.28 5.40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与账面值比较增减原因分析： 

资产基础法中评估有增减值变化的是固定资产—设备类资产，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15,104,498.24 元，账面净值 8,971,520.63 元，评估原值 19,415,000.00 元，评估净

值 10,544,307.00元，评估原值增值额 4,310,501.76元，增值率为 28.54%，评估净值

增值额 1,572,786.37 元，增值率为 17.53%。增减值原因如下：其一由于丝路天杨购

置的部分设备为二手设备，账面原值较低，本次评估师参照新设备出厂价为基础确定

评估原值，按照设备的首次启用时间计算设备的成新率，导致原值增值；其二资产评

估评定的设备经济使用年限与会计计提折旧的年限不同，导致成新率不同。上述两个

原因共同作用导致评估增值。 

2、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评估结果 

经按照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DCF）对丝路天杨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

行评估。丝路天杨的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评估结果

为 2,165.00万元，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减值 745.81万元，减值率为 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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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法减值主要原因分析： 

根据被评估企业提供的资料和审计报告分析，2020年至 2021年，丝路天杨的产品

销售主要是针对石河子十户滩园区的土建项目、北工业园区技改维修项目，每年产销 10

万余立方混凝土，按照正常的年度预算，2022年及以后丝路天杨主要产品供应对象仍然

是石河子市各工业园区土建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另外会加大开拓周边市场，预

计每年可新增 2万立方左右的产量。但 2022年受疫情影响，丝路天杨从 2022年 8月到

11月基本处于停产状态，预计全年最高实现产销 8.3万立方，与年初的计划相比减少 3

万立方左右，销售产品的现金流流入相应减少，而疫情期间折旧摊销、管理费用等固定

成本均正常发生，且预计明年搅拌站搬迁有投资支出项，导致收益法评估减值。 

3、评估结论的选取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丝路天杨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

的评估结果为 3,068.08 万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2,165.00 万元，两者相差 903.08

万元，差异率 29.43%。 

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资产基础法是以企业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对企业价值进行评

估，受企业资产重置成本、成新状况、资产质量等影响较大，而收益法评估主要从企业

未来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净现金流角度反映了企业拥有的技术、客户资源、人力资源、管

理团队等无形资产在内的企业整体价值，受新冠疫情封控管理的影响，企业今年的生产

受到极大的限制，对盈利能力、经营风险的影响较大，上述不同的影响因素导致了不同

的评估结果。 

通过分析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和价值内涵，评估机构认为受疫情影响，本次

收益法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不能准确反应企业的真实价值，资产基础法是从现有资产重

置的角度反映企业价值，其评估结果更能代表基准日时点企业真实的价值，因此本次选

取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论。即评估对象于

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3,068.08万元。 

丝路天杨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3,068.08万元。 

评估结论依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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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基准日：2022年 6月 30日。 

4、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自 2022年 6月 30日至

2023年 6月 29日止。 

二、交易作价的确定及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对价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结果 3,068.08万元为丝路天杨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基准，确定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业

节水”）本次收购丝路天杨 51%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564.72万元。 

鉴于天合意达为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业集团”）全资子公司，

天业节水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也即公司控股股东天业集团控股孙公司，此次股权收购

行为是同一国家出资企业及其各级控股企业之间因实施内部重组整合进行的产权收购，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第 32 号令公布的《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

经国家出资企业天业集团批准，天合意达向天业节水转让所持丝路天杨 51%股权不需进

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可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股权，本次交易按评估价值以非公

开协议方式转让。 

三、受让股权的资金来源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业节水计划以自有或自筹资金解决本次股权受让所需资金。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28日 


